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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large amount of default payments caused by pilot job-hopping induces frequent discussion. To 
solve this problem, this paper studies the theory of labor contract default payments of the conno-
tation, nature and the relevant legal provisions, with the pilot’s special legal status and the rele-
vant case which is used to analyze the status quo of the default payments’ application. From the 
analysis, we can get the problems in the scope of default payments’ application, the service period 
and the amount of the default payments. And then, suggestions are put forward on deficiencies for 
improving the application of the pilot job-hopping default pay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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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飞行员跳槽引发的“天价”违约金频频引起人们对违约金适用的讨论。针对此问题，对我国劳动合同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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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金的内涵、性质以及相关法律规定等理论进行研究，结合飞行员的特殊法律地位，并结合相关的案例

对我国司法实践中飞行员跳槽违约金适用的现状问题进行分析。从分析中可得当前我国法律规定在违约

金适用范围、服务期限以及违约金数额方面所存在的不足，就飞行员跳槽中所违约金适用的待完善之处

提出建议，以期完善我国飞行员跳槽违约金的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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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十年来，随着民航总局批准成立了多家民营航空公司，颁发了新的全国通用飞行执照以来，飞行

员跳槽现象日益增多。究其原因，在于民营航空公司对于成熟飞行员的极大渴求，但是培养所需飞行人

员需要巨额的培训费用和较长的培训周期，从而导致民营航空走向了一条从国有航空公司处高薪“挖人”

的捷径。与此同时，国有航空公司则通过高额的赔偿来限制本公司飞行员的流动，从而加剧航空领域的

劳资矛盾。如果飞行员不能在当前法律框架内找到合适的途径保证自身择业自主权，在航空公司间有序

流动，难免会与用人单位发生纠纷，对航空公司的经营受到影响，甚至影响到公共航空运输安全。因此

探寻飞行员“天价”违约金的理论依据所在，分析飞行员跳槽违约金制度的不足之处并提出完善意见，

促进飞行员的稳定有序的流动对我国民航健康发展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2. 劳动合同违约金的适用 

我国现行法律没有对违约金的涵义作出具体的规定。依据《民法通则》第 112 条第二款 1 以及《合

同法》第 114 条 2 之规定，违约金作为一种违约责任的承担形式，它是当事人通过约定而预先确定的、

在违约后生效的独立于履行行为之外的给付[1]，其具有担保履行债务以及承担违约责任的功能[2]。我国

相关法律法规对于劳动合同违约金的规定主要体现在《劳动合同法》第 22 条、第 23 条以及第 25 条中，

其后出台的《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四)》
对其部分内容进行了细化。劳动合同法第 25 条规定“除服务期条款和竞业限制条款外，用人单位不得与

劳动者约定由劳动者来承担违约金”。此规定从法律层面对用人单位在劳动合同中对违约金的约定进行

了限制。当前我国飞行员大多采用的是“订单式”培养[3]，即学校以航公司需求为导向，招收定向培养

的飞行学员，待飞行学员毕业之后即为航空公司的正式员工。航空公司为培养一名成熟的飞行员，需要

投入近 200 万的培训费用[4]，因此其为了限制飞行人员的流动，便与其签订了带有服务期条款的劳动合

同。在《劳动合同法》中有关服务期违约金的条款主要体现在第 22 条。根据第 22 条之规定，可推断出

服务期违约金的构成可分为以下三部分。其一，用人单位为劳动者提供了专业培训项目，并且与劳动者

与用人单位签订了带有服务期条款的劳动合同。此处的专业技术培训区别于一般的职业培训，是指企业

为提升工作效率，对特殊岗位的员工进行的专业技能的培训，而非在入职前或是在职时的拓展训练、技

能竞赛等活动。其二，劳动者违背了用人单位与其签订的服务期条款约定。在用人单位为劳动者提供了

培训期服务之后，劳动者便有义务遵守服务期条款，但服务期条款约定应当合理，一旦违约则需向用人

单位支付服务期违约金。其三，服务期违约金不得超过用人单位提供的培训费用，且不得超过服务期尚

 

 

1《民法通则》第 112 条第二款规定：“当事人可以在合同中约定，一方违反合同时，向另一方支付一定数额的违约金，也可以在

合同中约定对于违反合同而产生的损失赔偿额的计算方法。” 
2《合同法》第 114 条规定：“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违约时应当根据违约情况向对方支付一定数额的违约金，也可以约定因违约产

生赔偿额的计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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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履行部分应分摊的培训费用。《劳动合同法》在立法上采取了限制违约金制度，为保护劳动者的权益，

着重强调违约金的补偿性，忽视违约金的惩罚性，使得劳动者违约成本降低，一定程度上不利于劳动市

场的稳定性。飞行员跳槽违约金适用问题的研究不仅需要对劳动合同违约金适用的理论问题进行深入研

究，还需要对司法实践中飞行员跳槽中违约金适用的现状进行分析，从而得出当前我国飞行员跳槽违约

金适用所存在的不足以及完善的建议。 

3. 飞行员跳槽违约金适用的现状 

自 2004 年起，为规范飞行员稳定有序的流动，民用航空总局等相继出台了《关于规范飞行人员流动

管理保证民航飞行队伍稳定的意见》、《关于规范通用航空飞行人员流动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民

航华东地区飞行员流动管理办法》，对飞行员跳槽进行严格限定并对违约金的数额进行具体的限定，但

是这些规定与《劳动法》、《劳动合同法》保护劳动者的自主择业权的基本精神相违背。由于在立法上

对于违约金适用的分歧，使得飞行员跳槽的处理更为复杂。飞行员方面认为，作为一名劳动者，理应受

到《劳动法》及《劳动合同法》的保护，享有单方面解除权以及自主择业权；而航空公司方面则认为，

飞行员作为特殊的劳动者应适用民航局为其颁布的特殊规定，其流动应受到合理限制。 
在司法实践中，飞行员劳动合同纠纷几乎都是由飞行员主动向劳动仲裁会提起，而后双方对于劳动

仲裁庭的决议不服，从而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人民法院对于飞行员解除劳动合同的诉讼请求都予以支

持。对航空公司而言，在飞行员提出解除劳动合同时，其也相应的提出了高额的违约金对飞行员的流动

进行了限制。常常见诸媒体的飞行员跳槽“天价”违约金主要包括培训费补偿金以及飞行员提前解除劳

动合同的违约金。对于航空公司提出的培训费用补偿金，大多数法院对此请求予以支持；对于航空公司

提出的飞行员提前解除劳动合同应予以支付违约金的请求仅有一部分法院支持，其支持率远低于对培训

费用的请求。对于飞行员而言，其主要引用《劳动合同法》第 31 条 3以及第 38 条 4，以期在免除高额违

约金的前提下与航空公司解除劳动合同，但法院对此请求的支持率甚低。通过对劳动合同违约金适用的

理论研究以及飞行员跳槽违约金的现状，将违约金适用所存在的问题归纳如下： 
1) 服务期违约金的适用范围过于狭窄 
我国《劳动合同法》采纳了限制违约金的立法模式，其基础为劳动者分层理论[5]，此理论涉及三个

群体：一是强势员工，此类劳动者具备了成熟的技术才能，为市场所需的高级人才；二是具有巨大潜力

成为强势劳动者的员工，此类劳动者需要通过用人单位提供的专项技术培训提升其劳动素质成为所需人

才；三是弱势员工，此类劳动者仅需从事较为简单的劳动，本身不需要用人单位对其进行专项技术培训。

《劳动合同法》的规定仅对第二类劳动者进行了限制，而本身较为强势，用人单位为吸引其到企业工作

提供了例如购房福利、为劳动者解决户口问题、为子女出国提供便利等优惠的第一类劳动者却不在其调

整之列，对其他劳动者来说有失公平。 
民营航空公司为提升自身的营业能力，通常会“挖取”国有航空公司中拥有成熟的飞行技能的机长。

为了吸引机长的加入，民营航空公司提供了非常丰厚的条件，而这些优惠的条件不属于《劳动合同法》

规定的违约金调整之列。当飞行员再次跳槽时，违约成本仅为航空公司提供的专项培训费用，飞行员违

约成本降低，跳槽越来越频繁，不利于劳动市场的稳定和谐。 

 

 

3《劳动合同法》第 31 条，“用人单位应当严格执行劳动定额标准，不得强迫或者变相强迫劳动者加班。用人单位安排加班的，应

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向劳动者支付加班费。” 
4《劳动合同法》第 38 条，“用人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劳动者可以解除劳动合同：(一)未按照劳动合同约定提供劳动保护或者

劳动条件的；(二)未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的；(三)未依法为劳动者缴纳社会保险费的；(四)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违反法律、法规

的规定，损害劳动者权益的；(五)因本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规定的情形致使劳动合同无效的；(六)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劳动者可以

解除劳动合同的其他情形。用人单位以暴力、威胁或者非法限制人身自由的手段强迫劳动者劳动的，或者用人单位违章指挥、强

令冒险作业危及劳动者人身安全的，劳动者可以立即解除劳动合同，不需事先告知用人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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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劳动合同服务期限缺乏合理规范 
劳动合同服务期是指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约定的，在用人单位为劳动者提供专业技术培训的前提下，

劳动者应当为用人单位服务的期限。用人单位在给劳动者提供专项培训服务之后才可与劳动者约定服务

期，其本质为限制劳动者辞职权的适用，一旦在服务期内辞职便构成违约[6]，是对劳动者的劳动自由权

与用人单位的营业自由权与财产权的一种平衡。《劳动合同法》仅规定了服务期的前提条件，即用人单

位需提供专项培训，但没有明确服务期确定的标准，如服务期的期限长短，服务期开始和终止时间的合

理限定等。许多用人单位便利用此不足，通过为劳动者提供培训服务，与劳动者签订与培训成本不相符

的服务期劳动合同，部分用人单位甚至于劳动者签订了终身劳动合同，以极小的成本获得长期的服务期

条款约定。无论劳动者为公司工作了几十年，一旦中途辞职，都被视为违约，需向用人单位交纳违约金。

而劳动者为了提升自身的劳动素质，增强综合竞争力，在接受专项培训服务后通常都会被迫签订此类劳

动合同。 
在飞行员跳槽案中，用人单位为飞行员提供了数百万的高昂培训费用，并以此为条件与飞行员签订

了无固定期限合同，这类合同在司法实践中通常被解释为终身服务合同，飞行员需要为公司提供服务直

至退休，即使是自费参加飞行员培训的劳动者也需要与公司签订服务期长达 15 年的劳动合同。如果不对

劳动合同中的服务期进行合理的限制，其会严重影响到劳动者的利益。 
3) 服务期违约金未体现惩罚性 
我国对于违约金数额的规定主要体现在《劳动合同法》第 22 条以及《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 16

条。违约金的主要目的在于对违约当事人实行制裁,这不仅有助于当事人正确履行合同，而且对于减少违

约行为的发生，维护交易的秩序。《合同法》实施以后，违约金的补偿性质得到加强，但在我国违约金

仍然具有惩罚性。如果否认违约金的惩罚性，违约金与损害赔偿金无实质性的差异[7]，而如果违约金单

纯具有补偿性，则违约当事人就有可能在违约造成的损失不超过预定的违约金数额时，选择违约而追求

更高的利益，其相当于变相的鼓励违约，使违约金丧失保障合同履行的功能。一方面，过高的违约金会

破坏劳资双方利益的平衡，侵害劳动者的劳动自由权；另一方面，过低的违约金会减少企业培养人才的

动力，因此，需要以其损失为限，将违约金的惩罚性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 
在飞行员跳槽案中，根据《劳动合同法》的规定，违约金以为航空公司提供给飞行员的培训费用为

限，但在司法实践中甚至出现了飞行员跳槽“零赔付”的案例[8]。倘若不计原航空公司的利益，片面地

保护飞行员的劳动自由权，“挖人”的航空公司便能以极小的代价获得一名成熟的飞行员，如果不能有

效地保护现行投入的一方，可能我们就在保护不“投”而获的一方，从而使得用人单位忌惮高层次技术

人才的跳槽而减弱投入培养人才的资本，转而以廉价的方式挖去其他企业的墙角，社会将会缺乏对高级

技术人才培养的动力，降低航空领域劳动力市场的运作效率。 

4. 完善我国飞行员跳槽违约金适用的思考与建议 

1) 扩大服务期违约金的适用范围 
人才是当前市场竞争中制胜的关键，企业为了提升自身的核心竞争力，为吸引优秀的劳动者为其提

供了优厚的福利待遇，如“安家费”、解决城市户口、优惠的住房条件等，有的企业甚至还为就业者家

属提供就业机会、上学优待、大额商业保险等条件。而根据《劳动合同法》的规定，此类优惠的福利待

遇是不属于违约金所调整的范围，在劳动者与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合同时，劳动者仅需赔偿用人单位专业

培训的费用即可，用人单位为吸引劳动者而提供的条件则得不到法律的保护。如果不对讲服务期违约金

的适用范围进行扩大，用人单位的合法利益得不到保障，其吸引优秀劳动者的投资成本减少，怠于培养

优秀劳动者的热情，不利于促进整个市场经济的发展。因此，需要扩大服务期违约金的范围，将用人单



周凌霄 等 
 

 
34 

位吸引优秀人才就业的特殊福利待遇也算进去，保障用人单位为培养优秀人才而投资的合法利益，稳定

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的利益平衡。 
2) 合理规范劳动合同的服务期限 
用人单位在向劳动者提供了专项培训服务后，可要求劳动者履行服务期约定义务，该规定有一定的

正当性，但这种正当性也应建立在合理的基础之上，一旦服务期明显不合理，那么其正当性也不复存在。

服务期限是否合理的判断因素应有：① 训练期间；② 训练成本；③ 补偿措施；④ 劳动力的替代可能

性。一名劳动者所接受的训练时间越长、训练成本越高、补偿措施越多、劳动力的替代性越弱，则此劳

动者的服务期约定就越长。服务期的长短关乎劳动者的劳动自由权，对服务期长度加以合理的限制显得

十分重要。但在我国法律规范中缺乏对服务期限的具体标准的规定，因此可借鉴其他国家对服务期的相

关规定，如《德国民法典》中将服务期约定为 5 年 5。对于飞行员劳动合同等用人单位需要巨大的资本投

入、极长的训练时间并具有稀缺性和不可替代性的技术人才，可允许其与劳动者签订超过 5 年的服务期，

例如可以签订 10 年的服务期。在合理的服务期限规定前提下，飞行员为公司工作满服务期约定后即可寻

找其他的工作机会，将改变飞行员必须为一家航空公司工作到退休的局面，从而有利于规范飞行员劳动

市场，缓解劳资矛盾。 
3) 加大劳动合同违约金惩罚性 
如前文所述，违约金是兼具补偿性与惩罚性的，而我国的立法中主要强调了其补偿性而忽略了其惩

罚性，使一般辞职和服务期辞职发生冲突，不利于用人单位利益的保护，从而使其怠于培养高端人才，

不利于市场经济的发展。因此，加大违约金设置的惩罚力度则显得十分必要，具体而言，就是在合同双

方违反其义务时，使其承担更高的违约责任，提高违约金保障劳动合同稳定性的作用。当前劳动法合同

法中所规定的违约金，不仅没有惩罚性，而且在赔偿性上也打折，违约金与实际赔偿两者从低适用。在

司法实践中，为了平衡飞行员和航空公司的利益关系，法院大多采取扩大专项培训费用来增加飞行员跳

槽的违约成本。此做法虽然能够从一定程度上增加违约成本，但是其不能对当事人的违约性行为进行制

裁，减少违约行为的发生，帮助当事人正确履行合同。因此，适当增加对飞行员劳动合同的惩罚性，增

加飞行员跳槽的违约金成本，相应地减少飞行员守约的成本，使得其他航空公司在“挖人”时能够有所

忌惮，保障航空公司享有的合法利益，才能从根本上提高用人单位培养技术人才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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